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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上午， 香港演员任达

华在中山参加一场商业活动时，突

然遭遇一名男子近身行刺。现场安

保人员迅速将行刺男子抓获。经初

步审查，嫌疑人陈某对持刀故意伤

害任达华先生一事供认不讳。经中

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学专家

对嫌疑人进行精神检查和初步医

学诊断，陈某存在精神障碍(偏执

型精神分裂症，俗称“妄想症”)。 （7

月21日《南方都市报》）

一个“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

群体，屡屡扮演暴力犯罪的角色，

让人陷入无所适从的无奈和恐慌

之中。 凸显当前在对精神病人管

控工作中， 存在精神卫生医疗机

构力量薄弱、 对贫困患者救助不

足、防治信息收集困难等问题。据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

中心 7 年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我

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 1 亿

人以上， 我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超过 1600万。而住院治疗的患者

不超过 12万。每年由精神病人引

发的刑事案件，达到万起以上。然

而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尚不

足 5成，就诊率则更低。

精神病患伤人毁坏他人财产

事件频发，给人民群众的人身、财

产安全和心理健康造成了极大危

害， 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一

大隐患。精神病人，包括有暴力倾

向的精神病人， 主要由家庭进行

监护， 一般情况下也多由病人家

庭买单。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家中

有人患上精神疾病， 往往会背上

沉重包袱，甚至给全家带来“灭顶

之灾”，精神病患者被家人“囚”之

以笼的新闻也屡见不鲜。

由于我国《民法通则》对精神

病患者监护人的相关规定并不完

善， 导致现实中经常出现监护人

“三不管”状态，成为社会的一大

安全隐患。 他们有时候看上去跟

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 但随时可能

会用意想不到的方式剥夺无辜者的

生命或是健康安全。 虽然法律规定，

在必要的时候， 精神病人由政府强

制医疗， 但目前的收治能力严重不

足， 这些都是精神病人肇事肇祸的

主因。

防止精神病人肇事肇祸事件的

频频发生， 需要编织一张政府、社

会、 家庭共同关注和保障精神病人

的防护网。一是建立定期排查机制。

建立精神病人档案，实行动态管理，

及时排查肇事肇祸精神病患者情

况，随时掌握动态，保证精神病患者

在监管监控之中。 二是建立部门衔

接机制。 公安机关与卫生、民政、司

法等政府各职能部门建立肇事肇祸

精神病患者收治管理联席会议制

度，定期交流通报情况。三是建立责

任考核机制，强化考核。将肇事肇祸

精神病患者管理工作列入政府综合

治理考核内容的基础上， 出台更为

详细的考核要求， 明确职责、 任务

等，定期督察，加强常态化管理，形

成齐抓共管、社会联动的工作格局。

如果从家庭到社区、从医院到政府，

都能给予尽量多的帮助和支持，那

么就可以让更多精神病患者走出阴

影，也有利于减少公共安全的隐患，

让整个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7 月 16 日凌晨三点， 北京

南四环十八里店南桥附近， 一辆

SUV 车追尾铲车， 造成 SUV 车

上两人死亡。 目击者提供的视频

显示， 铲车司机在现场长时间打

电话报警， 未理会路人的提醒，

未及时挪车救人。 据北京警方通

报， 目前， 铲车司机因涉嫌过失

致人死亡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

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

中。 同时， 铲车司机未及时施救

的行为引发争议。 （7 月 19 日

《成都商报》）

铲车司机目前已被公安机关

刑事拘留， 将会为自己这种见死

不救选择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

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这交由司法

机关审理判决， 我们静候结果。

其实， 到底是先救人还是先

报警， 这本不该成为一个热议的

话题， 更不该有争议。 “先救人

后报警” 理所当然是人人皆知的

基本常识， 应是司机的习惯性、

下意识的选择。

从道德层面讲， 人命关天、

生命至上， 毕竟生命对于每个人

来说都只有一次， 决定了任何时

候都应当把救人摆放在第一位，

先救人是基本道德要求， 见死不

救是一种令人不齿的缺德行为。

从法律角度说， “先救人后报

警” 是法定的处置交通事故的正

常顺序。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七十条明确规定： “在道路上发

生交通事故， 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

停车， 保护现场； 造成人身伤亡

的， 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

人员， 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

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因抢

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 应当标明

位置。 乘车人、 过往车辆驾驶人、

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

然而，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在

实践操作中却没有成为所有人的习

惯性选择，不时发生司机“先报警后

救人”悲剧事件。 究其原因，无外乎

三点：一是司机不懂得急救知识，担

心乱急救危及到伤者的生命； 二是

司机不了解法律法规，不知道“先报

警后救人”的常识，也不知道急救致

人死亡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

规定； 三是司机担心“先救人后报

警”需要承担全部责任。在执法实践

中，有司机忙于救人忘记报警，或造

成事故现场破坏， 被交警认定承担

全部责任，《信息时报》2011 年 1 月

6日报道过多起这类案件。

但不管什么原因都不能成为

“先报警后救人” 的借口， 这一点

毋庸置疑。 让先救人后报警成为司

机的习惯性选择， 不再上演“先报

警后救人”， 卫生、 交警等部门要

加强对司机急救知识的培训， 提高

司机的急救能力。 虽然目前科目一

有急救培训环节， 但大多沦为走形

式。 另一方面， 交警部门要一锤定

音， 要为“先救人后报警” 撑腰，

消除司机疑虑和担忧， 在执法中不

能因先救人造成事故现场破坏而判

负全部责任。

“您的快件已经投放到快件

箱，请尽快取件。 ”快递员事先没

通知一声， 就把快件投递进了智

能快件箱，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

日前，国家邮政局公布了《智能快

件箱寄递服务管理办法》，从今年

10 月 1 日起，用智能快件箱投递

快件，应当征得收件人同意，否则

此类情况算违规。 （7 月 21 日《现

代快报》）

智能快件箱、代收点、驿站等

终端末梢，被视为快递业解决“最

后一百米”难题的最佳选择，如今

在各地城市已经普及， 编织成一

个覆盖社区、街道、大学城、写字

楼的网络， 实现了高效配送快递

的目标。不过，由于快递员不通知

用户，就将快递放进快件箱、代收

点的情况非常普遍， 衍生出很多

不便、麻烦、纠纷，引起众多用户

强烈不满。国家邮政局的规定，是

依法保障用户的知情权和选择

权， 有利于促进快递业的规范发

展，减少无谓纠纷。

2018 年 5 月 1 日，正式实施

的国家首部快递业法规《快递暂

行条例》就明确规定：经营快递业

务的企业应当将快件投递到约定

的收件地址、 收件人或者收件人

指定的代收人， 并告知收件人或

者代收人当面验收。但是，该规定

并未被严格执行， 快递员未经同

意将快递放入快件箱、 代收点等

仍普遍发生， 此次国家邮政局发

布《办法》，规范智能快件箱的使

用标准， 以期达到量化、 细化原

则，便于执行相关规定。

近年来，我国快递业发展迅猛，

快件量保持每年高达 40%以上的增

长率，快递员每天要配送一两百件，

遇到“双十一”等电商大促，出现快

件量爆炸式增长， 更是忙得不可开

交。正是在这种现实压力下，快递业

加强了终端末梢的配送能力， 采取

布局智能快件箱、代收点、驿站等方

式，拉近与用户的空间距离，并利用

多元化的配送模式， 实现了快速配

送，提高了快递业的运营效率。

可见，智能快件箱、代收点等是

行业发展的结果， 给广大用户带来

了新的体验， 也助力快递公司和快

递员的收入增长。但是，部分快递员

图省事， 为了节约时间、 提高配送

量、完成任务考核，没有严格遵守配

送规定， 未经用户同意就将快递放

入快件箱， 侵犯了用户的知情权和

选择权，也容易因快件破损、超期收

费等诱发消费纠纷。因此，对智能快

件箱的使用和快递员的行为进行规

范化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既能保

障用户的合法权益， 也可促进快递

业“最后一百米”更好的发展。

现实中确实有用户不在家、未

接电话、小区刷门禁卡等原因，导致

快递无法正常配送到家的情况，这

应给予快递员相应的变通权限，允

许其将快递放入快件箱、代收点。同

时，还应该加强源头管理，督促电商

平台、快递公司进行配送地址优化，

鼓励用户在购物时就自行选择配送

方式， 根据工作生活情况和实际需

求， 决定到底是放入快件箱、 代收

点，还是送货到家，以充分保障用户

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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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投送应保障知情权和选择权

先救人还是先报警本不该有争议

任达华被刺案倒逼加强对精神病人管控

□江德斌

□何勇

□王恩奎

百家讲“痰”

一吐为快

金玉良言

一家之“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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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两名男子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休息

区抽烟， 另一人拍视频在网上炫耀，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北京警方 20

日通报称， 警方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为由， 对三人分别作出罚款 200 元的

处罚。 （7月 20日中国新闻网）

百家讲：

北京警方处罚三人的依据是扰乱

公共秩序。 因此， 根据 《控制吸烟条

例》， 也只能对他们最高处以 200 元

的罚款。

这三个人是明知故犯， 发视频炫

耀， 属恶意挑衅， 理应严惩。 他们录

视频时还大言不惭地说： 故宫禁烟，

谁敢吸烟？！ 分明是 “故宫吸烟， 舍

我其谁” 的嘴脸。

《控制吸烟条例》 中的 “公共场

所禁烟”， 重点是防范二手烟的危害，

禁止二手烟威胁他人健康； 而故宫禁

烟呢？ 重点是防范火灾隐患， 其次才

是吸烟的危害。 就此而言， 如果单纯

依据 《控烟吸烟条例》 来处罚， 则有

宽恕的意味， 并不妥当。

按照 《控制吸烟条例》 中的公共

场所吸烟处罚规定来处理， 明显是处

罚过轻。 所以， 保护故宫这样的特殊

建筑， 应当把违规惩罚的上限再往上

抬一抬， 切实起到威慑力。 从某种意

义来看 ， 就算制定一部专门的保护

法， 也不为过。

———黄齐超

“痰”：

钥匙孔被胶水堵住， 几百支牙刷

全部撕开， 一箱餐巾纸全部被水泡，

所有新换的沐浴洗液产品被倒空丢进

垃圾桶， 水电空调 24 小时不间断使

用致欠费， 水龙头花洒全被打开连续

几天流掉几十吨水……如果是你的房

子， 看到这如遭洗劫的一幕， 就问你

恼火不恼火？ 近日， 有民宿房东在网

上发帖称， 因为未能给租客退订房

间， 遭到租客“疯狂” 报复。 (见 7

月 19日的 《新京报》 )

百家讲：

遇到了退房纠纷， 如果双方不能

协调解决， 租房者可以向有关部门反

映， 寻求解决； 实在不行， 还可以向

媒体反映， 寻求帮助， 完全没有必要

选择浪费的方式进行报复。 因为对于

水电类消费品， 任何人有权消费， 但

无权浪费。 何况， “放水几十吨” 报

复房东 ， 既不道德 ， 也可能涉嫌违

法， 得不偿失。

试想， 自来水资源在我国仍然是

一个紧缺的商品， 用一点， 只会少一

点。 如果， 你浪费一些水， 他也浪费

一些水， 久而久之， “最后一滴水将

是我们自己的眼泪”。 可见， 每个人

都要树立 “节约水光荣 ， 浪费水可

耻” 的观念， 从珍惜水资源做起， 从

身边小事做起， 时时处处注重节约用

水， 保护水资源， 保护我们赖以生存

的环境。

———玫昆仑

资料图片


